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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八曰（星期三）下午四時

地　點：本院玉衡樓四樓第四會議室

出席者：吳聰成　朱永隆　洪國平　顏秋來　李惠明　邱賜聰

　　　　蔡業成　廖世和　李民實　林明華　卓連進　王冠邦

　　　　江雙美　黃雅榜　劉文隆　劉正男　呂海嶠　呂育誠

主　席：趙其文　　　　　　　　　　　　　　　　紀錄：王妙璋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節略）：

　　（一）首先簡單地向各位介紹這個專案小組的任務性質。本院向極重

視研

　　　　　究發展，邱院長來了以後，由全體委員組成研究發展小組，

請毛副

　　　　　院長主持。小組下面有一個專案小組，專司研究院會或全院研

發小

　　　　　組交下的一些政策性或法規性的案件，由本人擔任召集人，

其成員

　　　　　係由院秘書處、考、銓兩部高級人員一至二位及政大博士班研

究生

　　　　　一位組成，辦理幕僚作業。又為期專案小組的研究能兼顧理論

與實

　　　　　務，我們聘請了三位大學知名教授為研究委員提供諮詢，這

就是本

　　　　　專案小組大致的狀況。

　　（二）現在請各位參閱手頭上的一份資料，這是本專案小組於本

（八十三）

　　　　　年二月三日所提對現行文官制度改革構想簡報中的一個部分，

也是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二個議題，即儘速解決高科技、稀少性人才

及研

　　　　　究人員之進用問題，本人在此對簡報中所提具體作法酌加說

明如下：

　　　　　１依現行技術人員任用條例規定：的該儘速訂定高科技、稀少

性工

　　　　　　作類科標準，惟該條例八十一年十一月公布施行迄今已快

三年，

　　　　　　仍沒有訂出標準，導致無法據以研訂考試規則，辦理考試。

因此，

　　　　　　我有個想法，是不是請國科會、原能會、農委會、衛生署等

機關

　　　　　　先就機關內那些類科屬於高科技、稀少性做一個調查，然後

具體

　　　　　　提出，報到銓敘部來，由該部聘請學者專家就﹁個別職

務﹂加以

　　　　　　審查是否符合標準，這樣總比憑空去想要來的實際多了，

而且經

　　　　　　過幾次辦理之後，「共同標準」自然說出來了。

　　　　　２目前的聘用人員有聘期的限制，沒有考績、保險及退休等權

益，

　　　　　　導致長期的聘用工作較不易羅致到優秀人才，為期解決科

技機關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的進用問題，於

是有

　　　　　　些機關就提出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條規定，使科技

機關之

　　　　　　研究人員得適用該條例所定之教師聘任制度，惟行政系統

之科技

　　　　　　機關研究人員適用教育系統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究非正

　　　　　　辦。因此，本專案小組建議修正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增設常

設性

　　　　　　聘用人員，其權益準用公務人員俸給、考績法、退休法及撫

卹法

　　　　　　之規定。但為避免浮濫，何種職務得為常設聘用性質須由本

院會

　　　　　　同其主管院嚴格認定之。至於現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研定有



期限

　　　　　　之聘用人員，仍予保留，惟為使該等人員獲得較確切保障

並與勞

　　　　　　動基準法研定聘用人員之權益取得平衡，擬配合新退撫法

律有關

　　　　　　退撫經費改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提撥，成立基金支付退

撫金之

　　　　　　精神，該等人員之退休、撫卹，準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之

規定

　　　　　　辦理。至於聘用人員聘再條例修正後，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就是

　　　　　　檢討修正相關機關組織法規，將若干確屬學術性、專業性職

務，

　　　　　　採「任用」與「聘用」雙軌制，換句話說假如是考試及格者，

就

　　　　　　予任用，否則就是聘用。

顏處長秋來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有關高科技、稀少性工作類科的認定，牽涉很多實務面問題，

尤其

　　　　　是那些類科屬高科技或稀少性有待行政院所屬科技機關或科

技管理

　　　　　機關做一個確定，所以個人建議有關類科認定部分先由銓敘

部有個

　　　　　初步的確定，再提趙委員這個專案小組敲定。

　　（二）個人同意剛才主席所提示高科技、稀少性類科標準一時無法確

定，

　　　　　可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先就「個別職務」作認定，暫時解決目

前科

　　　　　技機關用人困難。然為徹底解決上開科技機關用人問題，仍應

依技

　　　　　術人員任用條例規定將類科確定，才屬正辦。

卓技正連進發言（節略）：

　　　　　個人建議高科技人才應定位在博士層級，並於專攻之研究領

域擁

　　　有幾年工作經驗為限，否則在訂定各種類科範圍時，爭議可能會

很大。

顏處長秋來第二次發言（節略）：

　　　　　目前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現階段被認定為高科技、稀少性類



科，

　　　將來可能不是，因此建議有關上述類科之職務認定應定期檢討。

邱主任秘書賜聰發言（節略）：

　　（一）個人對考試院為舒解目前科技機關延攬高科技、稀少性人才之

困難，

　　　　　提出這樣的變通方法，感到非常敬佩。

　　（二）囿於依技術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訂定類科標準的曠日費時及公

務人員

　　　　　考試法草案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何時通過還是個未知數的前

提下，

　　　　　貴專案小組所提用嚴格列舉個別職務的方式，即由各機關提

報認定

　　　　　屬高科技、稀少性類科職務，再由考試院聘請學者專家審查確

定後，

　　　　　據以研訂考試規則，辦理考試，確可解決當務之急，個人非

常贊同。

主席引言（節略）：

　　（一）我們今天這個會議，不管是結論也好，決議也好都沒有拘束

力，在

　　　　　此先予敘明，因為我們這個專案小組之上有一個毛副院長主

持的小

　　　　　組：小組之上還有院會；院會決定前，可能考、銓兩部還有意

見，

　　　　　中間有段時間差距。但是設若我們今天會議結論考慮的很周妥

法

　　　　　律上也沒有問題，那被接受的可能性就很大。

　　（二）對於本案，如能採多管齊下的方式，即請人事行政局非正式

洽各機

　　　　　關提供類科作個別認定之研究基礎，乃方面促請立法院儘達

通過考

　　　　　試法修正案與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之修正，而銓敘部亦繼續對

認定標

　　　　　準加緊審查，則成果將會更快。

蔡主任業成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首先感謝考試院能夠正視科技機關用人困難問題，並提出方

案籌謀

　　　　　解決。

　　（二）我們科技機關需用的人才，程度很高，而未來的高科技、稀少



性類

　　　　　科考試，據考選部說，錄取人員之職等最高只有薦任第九職

等而已，

　　　　　因此還是無法解決我們用人的問題。

吳主任秘書聰成發言（節略）：

　　（一）個人對主席剛才所提的構想，基本上是非常贊同的。

　　（二）茲就本部研擬之高科技、稀少性類科標準認定辦法草案提出簡

單說

　　　　　明如次：

　　　　　１二、三年前本部在研討高科技、稀少性類科職務時，都認為

應以

　　　　　　高級人員為主，因此有關上述類科之職務列等，係朝著簡

任的方

　　　　　　向來研究，惟後來邀集各機關研商後，將高科技、稀少性類

科職

　　　　　　務定位在薦任以上。至於考選部說不能列簡任，這是政策性

問題，

　　　　　　將來請趙委員在院會中說明，本辦法草案並未設限。

　　　　　２本辦法草案中規定有關高科技、稀少性類科認定標準應隨時

加以

　　　　　　檢討，對不符合現階段認定標準之類科得隨時註銷，所以

執行上

　　　　　　的彈性很大。

　　　　　３另高科技、稀少性類科之職務認定係由銓敘部、人事行政局

中

　　　　　　研院、國科會等有關機關組成委員會認定之。

　　（三）據悉人事行政局將高科技、稀少性類科標準這個案列入年度目

標管

　　　　　理項目之一。因此，陳局長對這個案催得很急，不過個人預測

如

　　　　　果今天的會議有了結論，我們就把這個案子提報到院會，俟

院會有

　　　　　政策性決定後，也就馬上可以執行了。

主席引言（節略）：

　　（一）關於科技機關研究人員晉用問題，本專案小組在今年二月份

所提簡

　　　　　報中曾討論分析過，當時我們思考的二個前提，第一是好的

用人制



　　　　　度，能夠行之久遠的制度，不是限制機關用人，而是如何協

助機關

　　　　　羅致需用的人才；第二是用人制度若不能兼容併包，有較大

的彈性，

　　　　　用人機關就不得不另闢蹊徑來解決問題，譬如國科會所屬核

能研究

　　　　　所，就在組織條例中明訂研究人員可比照適用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聘

　　　　　任之規定，而立法院又未詳加審酌，照案通過，最後機關雖

如願用

　　　　　到人才，但教育部會說，你們這些人雖然比照適用教育人員

任用條

　　　　　例，但不是教師，不對你們做學術審查：銓敘部會說，你適

用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之規定，我們管不到，所以不必送審，於

是上開

　　　　　人員成為游走法律邊緣的邊緣人，這是很不合理的。

　　（二）基上兩個思考前提，個人覺得用人制度應有彈性，但應避免

浮濫。

顏處長秋來第三次發言（節略）：

　　（一）本局增在今（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由本局許副局長邀

集各機

　　　　　關開會討論過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修正案，當時我們就建議將

聘用人

　　　　　員分成兩類，一種是常設性人員，比照教有人員任用條例聘

任的方

　　　　　式來做：另一種是定期契約人員，有關其權益比照適用現行

公務人

　　　　　員之規定，大致上與主席的構想不謀而合。

　　（二）將來聘用人員分為兩類，個人認為應配合事項如下：

　　　　　１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應的作修正。

　　　　　２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各機關法定主管職位，不

得以聘

　　　　　　用人員充任之規定，應酌作修正，以配合實際需要。

　　　　　３目前聘用人員的報酬是按行政院所定聘用人員注意事項之

規定支

　　　　　　給，如果將來聘用人員之待遇準用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

則上



　　　　　　開注意事項應配合修正。

　　　　　４對於勞基法第八十四條、同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四條亦應加以

考量。

李主任民實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個人由於事先沒有看到詳細的會議資料內容，因此現在表示

的意見，

　　　　　並不代表國科會的最後意見。

　　（二）若依主席的構想，常設性聘用人員比照準用公務人員有關規

定是解

　　　　　決了一般研究人員晉用問題，但對於研究機構主管人員的晉

用仍未

　　　　　解決。因此，顏處長建議修正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七條第二項

聘用

　　　　　人員不得兼任主管職位之規定確屬有其必要。

　　（三）將來常設性聘用人員這個制度走通了，常設性聘用人員所享

有的待

　　　　　遇、福利與任用之公務人員相同，因此上開人員可能是目前政

府所

　　　　　僱用人員中晉用資格最沒有限制的一群，因為即使以教育機

構聘任

　　　　　人員來講，在進用之初，須經一個學術審查單位審查合格;在

不同

　　　　　階段的晉升也有一套嚴格的晉升程序。因此，建議將來在修正

聘用

　　　　　人員聘用條例時能加入一些限制規定，則一方面能避免用人

浮濫：

　　　　　一方面又可消除考試委員或立法委員對於聘用制度這樣子改，

有破

　　　　　壞文官制度公平性的疑慮。

主席引言（節略）：

　　（一）剛才李主任把我的想法都講出來，因為避免用人浮濫是個人

非常強

　　　　　調的一個原則。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為了解決科技機關用人問

題，

　　　　　就毫無限制了，這封文官制度是一個大的諷刺，同時對於合

格任用

　　　　　者是不公平的。

　　（二）茲就常設性聘用人員提出個人幾點構想，供各位參考：



　　　　　１常設性聘用人員可比照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退休

法、

　　　　　　撫卹法，並參加公保。換句話說，與公務員完全一樣。

　　　　　２聘任人員之進用宜採公開甄審方式，並以研究員及副研究

員為限，

　　　　　　同時嚴格規定其資格。

　　　　　３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以考試進用為原則，如需聘用，

仍以公

　　　　　　定甄審方式行之。

　　　　　４現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研定有期限之聘用人員，仍予保留，

並配

　　　　　　合新退撫法律有關退撫經費改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提撥

規定之

　　　　　　精神，於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中增定有關此類人員退休、撫卹

之規

　　　　　　定。

　　　　　５聘任人員得兼任技術性主管職務，但為避免寬濫，宜對其

工作年

　　　　　　資、經驗及績效作嚴格限制，並限制不得轉任行政職務。

顏處長秋來第四次發言（節略）：

　　　如聘任人員得兼任主管，其所兼者應限於科技主管。

蔡主任業成第二次發言（節略）：

　　（一）主席所提修正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增加常設性聘用人員的構

想，與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之聘任制度是一樣的。因此，個人覺的要

解決

　　　　　科技行政機關用人問題，與其將聘用制度做如此大的變動，

還不如

　　　　　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之聘任制度，俾免將來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

　　　　　修正案送到立法院時，遭到立法委員的質疑要來的好。

　　（二）個人為什麼覺得科技行政機關研究人員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中之

　　　聘任制度較好，其理由如下：

　　　　　１目前社教機關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如中央圖書館、

國立

　　　　　　台灣藝術館及核能研究所之研究人員均可聘任，而科技行

政機關



　　　　　　研究人員之性質與上開機關之研究人員類同，卻不准聘任，

實有

　　　　　　欠合理。

　　　　　２中央研究院不屬於教育部，其研究人員可聘任，唯獨科技

行政機

　　　　　　關之研究人員不行，亦欠公平。

　　　　　３教有部及人事行政局均同意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條

將科技

　　　　　　行政機關之研究人員納入聘任制度範圍。

主席引言（節略）：

　　（一）剛才蔡主任所提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將科技行政機關之

研究人

　　　　　員納入聘任制度範圍的構想，考試院不可能同意，而行政院

也不作

　　　　　此想，所以個人覺得可以不用朝這個方向去討論，俾免浪費

時間。

　　（二）討論科技行政機關研究人員之進用方式，個人覺得應把握二

個前提，

　　　　　第一是並非所有研究人員都可以以聘任的方式進用，至於中、

低級

　　　　　研究人員的進用，允宜採公開考試方式為妥；第二是聘任研

究人員

　　　　　之權益因與公務人員相同，其資格條件允宜做合理的限制，

避免浮

　　　　　濫。

李主任民實第二次發言（節略）：

　　　　　建議中、低級研究人員之進用除採用公開考試方式外，兼採定

期

　　　聘用方式。

主席引言（節略）：

　　　　　剛才李主任建議中、低級研究人員之進用除採用公開考試方式

外，

　　　兼採定期聘用方式，個人至為同意。因為目前台灣教育很普及，碩

　　　學士畢業的人很多，不依公開考試方式進用，就是一種規避，那

是不

　　　合理的。因此，將來即使中、低級研究人員可以聘用方式進用，仍

需



　　　經過公開甄試程序，不是首長要用誰就用誰，沒有那麼方便。

林技正明華發言（節略）：

　（一）個人贊同助理研究員或研究助理採公開考試方式進用，並建議

配合

　　　　計畫定期聘用，計畫結束後即行解聘。

　（二）另建議研究員及副研究員之聘任須經過公開甄審之程序，則較

為公

　　　　平，並可避免長官徇私。

顏處長秋來第五次發言（節略）：

　　　以聘用方式進用之研究員，最好能在組織法上立個根。

李主任民實第三次發言（節略）：

　　　　　剛才農委會所提助理研究員以下人員聘用應配合計畫走，計

畫結

　　　束就不再續聘的意見，個人非常贊同。但是我們現在常碰到一些困

擾，

　　　就是有些機關把牠的計畫寫的很大，譬如肝炎防治計畫，可能一

輩子

　　　也結束不了，所以如何避免中、低級研究人員變相長期聘用，是我

們

　　　應該審慎考量的一個問題。

　　　　　乙、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第六條第三項規定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

科

　　　標準，允宜如何訂定。

結論：

　　一、先請人事行政局非正式洽詢各機關，提供有關高科技或稀少性類

　　　　科個案資料，再研究辦理特考之可能性。

　　三、宜儘達洽請立法院通過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俟通過後再修

　　　　正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第六條，以期法律規定單一化。

　　三、銓敘部辦理高科技、稀少性工作類科認定標準已有進展，允宜繼

　　　　續研究辦理。

案由：如何解決各機關研究人員晉用問題：

結論：

　　一、修正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暨有關法規，增加常設性之聘用人員。為

　　　　期此項常設性聘用人員與原來之契約人員有別，擬稱為「聘任」

　　　　人員。

　　二、聘任人員準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俸給法、退休法、撫卹法之規定。

　　三、聘任人員得兼任技術性主管職務，但為避免寬濫，宜對其工作年



　　　　資、經驗及績效作嚴格限制，並限制不得轉任行政職務。

　　四、聘任人員之進用宜採公開甄審方式，並以研究員及副研究員為限

　　　　同時嚴格規定其資格如次：

　　　（一）研究員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１具有教授資格審查合格者。

　　　　　２具有博士學位，並有專攻學科工作經驗二年以上，其著作

或

　　　　　　發明經審查合格者。

　　　　　３具有碩士學位，並有專攻學科工作經驗五年以上，其著作

或

　　　　　　發明經審查合格者。

　　　（二）副研究員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１具有前開研究員資格條件之一者。

　　　　　２經副教授資格審查合格者。

　　　　　３具有碩士學位，並有專攻學科工作經驗三年以上，其著作

或

　　　　　　發明經審查合格者。

　　五、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以考試進用為原則，如需聘用，仍以公

　　　　開甄審方式行之。

　　六、現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研定有期限之聘用人員，仍予保留，並配

　　　　合新退撫法律有關退撫經費改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提撥規定

之

　　　　精神，於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中增定有關此類人員退休、撫卹之規

　　　　定。

　　　　　丙、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五時三十分

　　　　　　　　　　　　　　　　　　　　　主席　趙　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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